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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关于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之 

法律意见书                                     

致：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接受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典新能”、“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相关

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第一节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西典新能及增持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且提

供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3.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增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声明或

答复作出相关判断。 

4.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增持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本次增持所涉及的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

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

该等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的相关文件之一，随其他文

件一起申报或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的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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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SHENG JIANHUA（盛建华）先生和

PAN SHUXIN（潘淑新）女士，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增持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SHENG JIANHUA（盛建华），男，加拿大国籍，护照号码:P583*****，拥

有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权，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PAN SHUXIN（潘淑新），女，加拿大国籍，护照号码:AC70****，拥有中

国境内永久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 

根据增持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

网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

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SHENG JIANHUA

（盛建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4,5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09%，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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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XIN（潘淑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6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7%。

PAN SHUXIN（潘淑新）持有 64.66%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苏州

新典志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0,908,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82%。 

综上，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9,08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 68.1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于 2026年 5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苏州西典新

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3），公司实际控制人 SHENG JIANHUA（盛建华）和 PAN 

SHUXIN（潘淑新）于 2026 年 5月 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

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514,2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合

计增持金额 20,002,380.00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实际控制人 SHENG 

JIANHUA（盛建华）和 PAN SHUXIN（潘淑新）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

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

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及增持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6年 5月 28日至 2026

年 6月 2日期间，SHENG JIANHUA（盛建华）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 51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PAN SHUXIN（潘淑新）

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1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毕。 

（四）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后，SHENG JIANHUA（盛建华）持有公司股份 55,053,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4.41%；PAN SHUXIN（潘淑新）持有公司股份 44,142,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27.59%;一致行动人苏州新典志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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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份 10,90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2%。本次增持后，增持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10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情形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9,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8.18%，且持股超过公司总股 30%已超过一年。本次增持前

12个月内（含本次增持），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增持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2026 年 5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就增持

主体的基本情况、首次增持的情况、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增持计划的风险等

进行了披露。 

鉴于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已向公司确认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拟就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等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公告文件将与本法律

意见书一并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按照《证券法》《收购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

信息披露义务。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具备实施

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

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